
 

1 
 

《硝基复合肥》行业标准制定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3 年 10 月下达了本标准制定计划（计划编号：

2013-1200T-HG），由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化山东肥业有限公司、金象、华昌、山东省临沂市质检所共同承担起草工作。

标准任务下达后，标准起草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开展了大量的资料、样品收集、实验

验证和市场调研工作，通过对国内外众多品牌样品的收集、检测评价工作，起草小组积

累了大量试验数据，为标准的制定夯实了基础。起草人员先后在上海、临沂等地进行了

多次讨论，并于 2013 年度标委会年会上广泛征求了专家委员的意见，在参加起草单位

充分沟通和协商的基础上，最终编写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及试验报告。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 

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规范性、适用性、协调性、一致性”原则，尽可能与现行

国内外通行标准接轨，注重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等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标准对

硝基复合肥的适用范围、定义、指标要求、测定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和包装等做出了

明确规定。 

1、适用范围 

标准规定了硝基复合肥的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

贮存。 

适用于硝基复合肥，包括含硝态氮的以氮、磷、钾为基础养分的各种三元或二元固

体肥料。已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复合肥料如硝酸磷肥、硝酸磷钾肥、农业用硝酸钾

及有机一无机复混肥料、掺混肥料等应执行相应的产品标准。缓释复混肥料和控释复混

肥料同时执行相应的标准。 

2、定义 

硝基复合肥（nitro-compound fertilizer）： 

以硝酸或硝酸盐为基础原料，在生产过程中经化学反应制得的含硝态氮的复合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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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标要求 

3.1 外观：颗粒状固体产品，无肉眼可见机械杂质。 

3.2 技术要求 

硝基复合肥产品应符合表 1要求，并应符合产品包装容器和质量证明书上的标明值。 

表 1 硝基复合肥的要求 

项  目 

类别/指标 

硝基型 硝硫基型 硝氯基型 

总养分（N+ P2O5+K2O）的质量分数
a
，%              ≥ 40.0 30.0 30.0 

硝态氮（NO3
-
-N）的质量分数，%                    ≥ 5.0 3.0 3.0 

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
b
，%                      ≥ 60.0 60.0 60.0 

水分（H2O）的质量分数
c
，%                       ≤ 2.0 2.0 2.0 

粒度（1.00mm~ 4.75mm）d
，%                      ≥ 90.0 90.0 90.0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
e
，%                              ≤3.0 ≤3.0 ＞3.0

 

硫酸根离子（SO4
2-
）的质量分数

f 
，%                   ≤3.0 ＞3.0 / 

a
  产品应含氮、磷、钾中的至少两种养分，标明的单一养分应不小于 4.0%，测定值与标明值负偏差的

绝对值不应大于 1.5%。 
b
  包装容器上注明为“枸溶性磷”时，“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项目不做检验和判定。若为氮、钾

二元肥料，“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项目不做检验和判定。 
c
  水分以出厂检验数据为准。 

d
  特殊形状或产品粒度可由供需双方协议确定。 

e 
 硝氯基型产品：氯离子的质量分数≤15.0%的产品，应在包装袋上标明“含氯（低氯）”；氯离子的质

量分数≤30.0%的产品，应在包装袋上标明“含氯（中氯）”；氯离子的质量分数＞30.0%的产品，应

在包装袋上标明“含氯(高氯)”；标识“含氯(高氯)”的产品，氯离子的质量分数可不做检验和判定。
f   

硝硫基型产品应在包装袋上标明硫酸根离子的含量。 

 

3.3 硝基复合肥中的硝态氮含量 

硝基复合肥（硝基型）是以硝酸钾为唯一钾源生产的，总养分 25%的低浓度硝基复

合肥（硝基型）硝态氮最低理论含量约为 3.2%，总养分 40%的高浓度硝基复合肥（硝基

型）硝态氮最高理论含量约为 16.5%；而多年来大量农学试验表明：铵态氮和硝态氮等

不同形态氮素配合施用效果最好。 

目前，国内市场上，国内企业产品标注含硝态氮的肥料未见标注硝态氮的具体含量，

已收集到的硝基复合肥硝态氮含量实际检测结果列入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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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序号 1 2 3 4 5 6 7 

硝态氮含

量，% 
4.5 4.8 5.2 3.6 2.8 5.6 9.6 

 

国外产品（德国康普）的养分明细列入表 2 

               表 2 

 

 

硝态氮含量的分布范围在2.6%--10.4%，硝态氮含量为4%-7%的品种占比较大，从硝

基复合肥生产工艺要求、农业生产施用考量，及国内生产企业技术现状和市场需求，本

标准将硝态氮含量确定为硝硫基型、硝氯基型≥3.0%，硝基型≥5.0%。 

4、试验方法 

    首先选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方法，部分项目的分析方法根据产品特点在验

证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调整。 

4.1 外观 

目视法测定。 

4.2 氮含量 

4.2.1 总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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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 GB/T 8572 或 GB/T 22923 进行测定。含氮量大于 40%的产品，仅允许选用 GB/T 

8572 中的方法进行测定。并确定以 GB/T 8572 中的方法为仲裁法。 

4.2.2 硝态氮含量 

选用 GB/T 3597 或 NY/T 1116 进行测定。选择 GB/T 22923 中的方法为仲裁法。 

4.3 磷含量 

选用 GB/T 8373 或 GB/T 22923 中水溶性磷的测定进行。以 GB/T 8573 中的方法为

仲裁法。 

4.4 钾含量 

选用 GB/T 8574 或 GB/T 22923 进行测定。以 GB/T 8574 中的方法为仲裁法。 

4.5 水分 

选用 GB/T 8577 或 GB/T8576 进行测定。以 GB/T 8577 中的方法为仲裁法。 

4.6 粒状产品的粒度 

选用 GB /T 24891 进行。 

4.7 砷、镉、铅、铬、汞 

选用 GB/T 23349 进行。 

4.8 氯离子 

选用 GB/T 24890 进行。 

4.9 硫酸根离子 

选用 GB 19203-2003 中 3.5 进行。考虑硝基复合肥中的硫酸盐为水溶行盐类，将试

样溶液的制备确定为按以下步骤进行： 

称取 8 g~10g 的试样(精确至 0.0 002 g )，置于 400 mL 高型烧杯中，加人 20 mL~30 
mL 盐酸，盖上表面皿，小心摇匀，在通风橱内用电热板慢慢煮沸，冷却至室温，定量转

移至 250 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干过滤，弃去最初几毫升滤液，待用。

详细的验证数据见“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 

5、检验规则 

5.1 检验类别及检验项目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表 1中总养分的质量分数、硝态氮的质量分数、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产品粒度为出厂检验项目，标识为硝基型或硝硫基型时，出场检验

项目应增加硫酸根离子的质量分数。型式检验包括第四章中的所有项目。型式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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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测定： 

——投产时、停产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连续生产时，原料、工艺发生变化时； 

——连续生产时，应每 6个月进行一次检验；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5.2 结果判定 

5.2.1 本标准中产品质量指标合格判断，采用 GB/T 8170-2008 中“修约值比较法”。 

5.2.2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符合要求时，判该批产品合格。 

5.2.3 如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应重新自二倍量的包装袋中采取样

品进行检验，重新检验结果中，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要求时，则整批产品为不合

格。 

5.2.4 生产企业应保证所有出厂的产品均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每批出厂的产品附

有质量证明书，其内容包括：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产品名称、批号或生产日期、净含

量、总养分、硝态氮、配合式或主要养分含量、氯离子含量、本标准号及法律法规规定

应标注的内容。不属于出厂检验的项目标明值应为最近一次型式检验时的检测值。 

6、标识 

6.1 应在包装容器正面标明产品的名称（硝基复合肥）和类别（如硝基型、硝硫

基型、硝氯基型），以质量分数标明总养分含量、硝态氮含量，总养分含量标明值应为

配合式中单养分含量之和。 

6.2 标识为硝基复合肥（硝氯基型）的产品，应按 3.2 要求在包装容器正面用汉

字明确标注“含氯（低氯）” “含氯（中氯）”，而不是标注“氯”、“含 Cl”或“Cl”等。

标明“含氯”的产品，包装容器上不应有忌氯作物的图片，也不应有“硫基”等容易导

致用户误认为产品不含氯的标识。有“含氯(高氯)”标识的产品应在包装容器正面标明

产品的适用作物品种和“使用不当会对作物造成伤害”的警示语。 

6.3  标识为硝基复合肥（硝硫基型）的产品，应同时标注含硫及其含量，如“含

硫＞3.0%”。 

6.4 应在包装容器上标明产品使用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适用区域、土

壤、作物、生长阶段，不适宜的区域、土壤、作物、生长阶段，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警示说明。 

6.5 应在包装容器的醒目位置注明产品储存运输注意事项（如：远离明火和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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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等）。  

6.6 每袋净含量应标明单一数值，如 50kg。 

6.7 其余应符合 GB18382。 

7、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50kg、40kg、25kg、10kg 规格产品的包装材料应按 GB 8569 中对复混肥料产

品的规定进行。每袋净含量允许范围分别为(50±0.5)kg、(40±0.4)kg、(25±0.25)kg、

(10±0.1)kg，每批产品平均每袋净含量不得低于 50.0 kg、40.0 kg、25.0 kg、10.0 kg。

当用户对每袋净含量有特殊要求时，可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以双方合同规定为准。 

7.2 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远离明火。 

7.3 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潮、防晒、防破裂。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 试验目的 

研究确定硝基复合肥的相关指标及其科学检测方法。 

2 试验样品 

供试肥料样品选择市场收集的硝基肥（15-15-15）；硝硫基肥（21-6-13）及硝氯基

（25-4-6）。 

3 试验方法 

     参见标准文本。 

4 试验结果 

4.1 氮含量 

4.1.1 总氮含量 

本标准采用 GB/T 8572 进行试验。总氮含量的重复性试验数据见表 3,连续多批次的

总氮含量试验数据见表 4。          

表 3 硝基复合肥总氮含量重复性试验验证数据  

型号 分析方法 1 2 3 4 5 6 
平均

值 

标准偏

差 

硝基 GB/T 8572 15.32 15.29 15.36 15.30 15.29 15.34 15.32 0.0288

硝硫基 GB/T 8572 21.17 21.21 21.25 21.19 21.22 21.20 21.21 0.0273

硝氯基 GB/T 8572 24.89 24.92 24.94 24.90 24.93 24.96 24.92 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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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硝基复合肥总氮含量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15.15 15.52 15.33 21.22 21.32 21.28 24.90 25.22 25.31 

2 15.18 15.17 15.29 21.30 21.39 21.38 24.96 25.16 25.25 

均值 15.165 15.345 15.31 21.26 21.355 21.33 24.93 25.19 25.28 

偏差 0.015 0.175 0.02 0.04 0.035 0.05 0.03 0.03 0.03 

4.1.2 硝态氮含量 

本标准采用 GB/T 3597 或 NY/T 1116 进行试验。硝态氮含量的重复性试验数据见表

5，连续 5批或 10 批次的硝态氮含量试验数据见表 6。          

表 5 硝基复合肥硝态氮含量重复性试验验证数据  

型号 分析方法 1 2 3 4 5 6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硝基 
GB/T 3597 6.64 6.67 6.56 6.58 6.62 6.63 6.62  0.040  

NY/T 1116 6.52 6.54 6.55 6.62 6.52 6.65 6.57  0.055  

硝硫基 
GB/T 3597 9.82 9.88 9.84 9.87 9.89 9.97 9.88  0.052  

NY/T 1116 9.92 9.87 9.94 9.91 9.88 9.86 9.90  0.031  

硝氯基 
GB/T 3597 6.45 6.39 6.35 6.49 6.38 6.44 6.42  0.052  

NY/T 1116 6.36 6.42 6.37 6.39 6.43 6.48 6.41  0.044  

 

表 6 硝基复合肥硝态氮含量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NY/T 1116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6.50 6.56 6.44 9.89 9.78 9.84 6.32 6.42 6.18 

2 6.54 6.48 6.42 9.92 9.75 9.81 6.28 6.54 6.14 

均值 6.52 6.52 6.43 9.905 9.765 9.825 6.3 6.48 6.16 

偏差 0.02 0.04 0.01 0.015 0.015 0.015 0.02 0.06 0.02 

综上分析，可按 GB/T 3597 或 NY/T 1116 方法测定，以 GB/T 3597 为仲裁法。 

4.2 磷含量 

本标准采用 GB/T 8573 中水溶性磷的测定进行试验。连续 5批或 10 批次水溶性磷含

量的试验数据见表 7。 

表 7 硝基复合肥水溶性磷率含量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GB/T 8573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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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86.21 85.78 85.28 90.32 90.22 91.15 92.15 91.86 91.29 

2 86.32 85.72 85.22 90.38 90.30 91.08 92.22 91.80 91.23 

均值 86.265 85.75 85.25 90.35 90.26 91.115 92.185 91.83 91.26 

偏差 0.055 0.03 0.03 0.03 0.04 0.035 0.035 0.03 0.03 

 

4.3 钾含量 

本标准按 GB/T 8574 连续 5批或 10 批次钾含量的试验数据见表 8。 

表 8 硝基复合肥钾含量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GB/T 8574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15.35 15.22 15.43 13.15 13.28 13.20 6.19 6.25 6.42 

2 15.19 15.17 15.29 13.14 13.26 13.26 6.13 6.33 6.40 

均值 15.27 15.195 15.36 13.145 13.27 13.23 6.16 6.29 6.41 

偏差 0.08 0.025 0.07 0.005 0.01 0.03 0.03 0.04 0.01 

 

4.4 水分 

本标准采用 GB/T 8576 或 GB/T8577 进行试验。连续 5 批或 10 批次水分含量的试验

数据见表 9、表 10。 

表 9硝基复合肥水分含量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GB/T 8576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1.12 1.24 1.18 0.84 0.88 0.80 0.56 0.65 0.68 

2 1.14 1.20 1.15 0.86 0.86 0.83 0.54 0.63 0.64 

均值 1.13 1.22 1.165 0.85 0.87 0.815 0.55 0.64 0.66 

偏差 0.01 0.02 0.015 0.01 0.01 0.015 0.01 0.01 0.02 

表 10 硝基复合肥水分含量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GB/T8577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1 1.18 1.25 1.18 0.86 0.89 0.82 0.56 0.66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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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2 1.16 1.26 1.17 0.87 0.93 0.85 0.58 0.67 0.70 

均值 1.17 1.255 1.175 0.865 0.91 0.835 0.57 0.665 0.695 

偏差 0.01 0.005 0.005 0.005 0.02 0.015 0.01 0.005 0.005 

以 GB/T 8577 中的方法为仲裁法。 

4.5 粒状产品的粒度 

本标准采用 GB /T 24891 进行试验。连续 5批或 10 批次粒度的试验数据见表 11。 

表 11 硝基复合肥粒度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98.2 98.3 97.8 96.9 98.2 98.5 98.3 98.6 98.6 

2 98.0 98.2 97.6 97.0 98.2 98.4 98.3 98.7 98.5 

均值 98.1 98.25 97.7 96.95 98.2 98.45 98.3 98.65 98.55 

偏差 0.1 0.05 0.10 0.05 0 0.05 0 0.05 0.05 

 

4.6 砷、镉、铅、铬、汞 

本标准采用 GB/T 23349 进行试验。 

连续 5批或 10 批次砷、镉、铅、铬、汞含量的试验数据见表 12-16。 

表 12 硝基复合肥砷含量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0.0021 0.0032 0.0024 0.0019 0.0036 0.0026 0.0034 0.0028 0.0036

2 0.0024 0.0030 0.0027 0.0022 0.0034 0.0023 0.0035 0.0027 0.0034

均值 0.00225 0.0031 0.00255 0.00205 0.0035 0.00245 0.00345 0.00275 0.0035

偏差 0.00015 0.0001 0.00015 0.00015 0.0001 0.00015 0.00005 0.00005 0.0001

 

表 13 硝基复合肥镉含量量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0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0.0002 0.0004 0.0004 0.0006 0.0003 0.0005 0.0002 0.0004 0.0005

2 0.0001 0.0003 0.0002 0.0004 0.0003 0.0004 0.0002 0.0003 0.0003

均值 0.00015 0.00035 0.0003 0.0005 0.0003 0.00045 0.0002 0.00035 0.0004

偏差 0.00005 0.00005 0.0001 0.0001 0 0.00005 0 0.00005 0.0001

 

表 14 硝基复合肥铅含量量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0.0085 0.0121 0.0130 0.0094 0.0132 0.0088 0.0102 0.0096 0.0142

2 0.0083 0.0124 0.0136 0.0096 0.0134 0.0086 0.0106 0.0098 0.0140

均值 0.0084 0.01225 0.0133 0.0095 0.0133 0.0087 0.0104 0.0097 0.0141

偏差 0.0001 0.00015 0.0003 0.0001 0.0001 0.0001 0.0002 0.0001 0.0001

表 15 硝基复合肥铬含量量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0.0224 0.0241 0.0236 0.0229 0.0245 0.0195 0.0216 0.0225 0.0233

2 0.0220 0.0238 0.0242 0.0232 0.0248 0.0197 0.0218 0.0227 0.0236

均值 0.0222 0.02395 0.0239 0.02305 0.02465 0.0196 0.0217 0.0226 0.02345

偏差 0.0002 0.00015 0.0003 0.00015 0.00015 0.0001 0.0001 0.0001 0.00015

表 16 硝基复合肥汞含量量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0.0002 0 0.0003 0.0002 0 0.0001 0.0001 0.0001 0.0002

2 0.0002 0 0.0003 0.0002 0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均值 0.0002 0 0.0003 0.0002 0 0.0001 0.00015 0.0001 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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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 0 0 0 0 0 0 0.00005 0 0 

 

4.7 氯离子 

本标准采用 GB/T 24890 进行试验。 

连续 5批或 10 批次氯离子的试验数据见表 15。 

 

表 17 硝基复合肥氯离子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1.24 1.35 1.32 1.48 1.50 1.62 28.21 28.56 28.32 

2 1.39 1.30 1.29 1.45 1.54 1.58 28.26 28.54 28.36 

均值 1.315 1.325 1.305 1.465 1.52 1.60 28.235 28.55 28.34 

偏差 0.075 0.025 0.015 -0.015 0.02 0.02 0.025 0.01 -0.02 

4.8 硫酸根离子 

本标准 GB 19203-2003 中 3.5 进行试验。试验中考虑硝基复合肥良好的水溶性，将

试样溶液的制备步骤调整为：称取 8 g~10g 的试样(精确至 0.0 002 g )，置于 400 mL

高型烧杯中，加人 20 mL-30 mL 盐酸，盖上表面皿，小心摇匀，在通风橱内用电热板慢

慢煮沸，冷却至室温，定量转移至 250 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干过滤，

弃去最初几毫升滤液，待用。 

硫酸根离子含量的重复性试验数据见表 16，加标回收率试验数据见表 17，连续 10

批次的总氮含量试验数据见表 18。          

表 18 硝基复合肥硫酸根含量重复性试验验证数据  

型号 批号 1 2 3 4 5 6 平均值 
标准偏

差 

硝基 GB 19203-2003 1.56 1.58 1.62 1.64 1.59 1.64 1.60 0.0333

硝硫基 GB 19203-2003 15.65 15.63 15.66 15.68 15.61 15.60 15.64 0.0306

硝氯基 GB 19203-2003 1.24 1.20 1.18 1.19 1.28 1.23 1.22 0.0374

 

表 19 硝基复合肥硫酸根含量加标回收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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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号 

（硝基） （硝氯基） （硝硫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添加量(mg) 30 40 50 50 60 80 30 40 50 

测得量(mg) 30.05 40.02 50.2 50.4 59.88 80.13 30.04 40.08 49.92 

回收率(%) 100.17 100.05 100.4 100.8 99.8 100.16 100.13 100.2 99.84 

表 19 硝基复合肥硫含量连续（5-10）批次验证数据  

批号 
（硝基） （硝硫基） （硝氯基）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140513 140602 140615

结

果 

1 1.65 1.72 1.58 15.62 15.70 15.58 1.24 1.35 1.18 

2 1.63 1.70 1.62 15.64 15.74 15.55 1.22 1.38 1.22 

均值 1.64 1.71 1.60 15.63 15.72 15.565 1.23 1.365 1.20 

偏差 0.01 0.01 0.02 0.01 0.02 0.015 0.01 0.015 0.02 

 

综上所述，标准征求意见稿硝基复合肥指标和测定方法可操作性强，符合相关要

求和市场需求。 

四、 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了专利《一种生产高浓度硝酸磷肥的工艺方法》

（申请号：200910009223.3），该方法在现有冷冻法硝酸磷肥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用硫

酸和硫酸铵深度脱钙过程。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专利《一种硝酸分解磷矿粉生产

硫基复合肥料的方法及其系统》（申请号 200810215546.3）公开了一种硝酸分解磷矿粉

生产硫基复合肥料的方法。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了《一种硝酸分解磷

矿生产硝硫基复合肥副产石膏的方法》（申请号：201110022207.5），生产出 NPK 养分可

调的三元硝基复合肥，并基本实现了磷资源的综合利用。本标准不涉及任何专利相关知

识产权问题。 

五、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一）产业化情况 

在 IFA 统计的尿素、硫酸磷肥、硝酸铵以及硝酸铵钙中，全球表观消费量最高的是

尿素，2009 年达到 6776 万吨，硝酸铵的表观消费量也很高，达到 1396 万吨。欧盟的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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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铵（部分农用）有较大的消费量，特别是硝酸铵钙，欧盟的消费量达到世界的 76.7%。

硝酸磷肥生产的典型代表是挪威的海德鲁，它已在世界上建有十几套大型装置，总生产

能力在 1000 万吨以上。 

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硝酸磷肥工艺的研究，上海化工研究院在工艺过程

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于 1963～1965 年进行了用碳化法生产硝酸磷肥的中试试验。国

内目前硝基复合肥的生产企业有 20 余家，已投产项目总产能约 500 万 t/a 左右，主要

分布在四川、山西、陕西、黑龙江、山东等省份。如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公司、广西柳

州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兴化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金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近年来，国内双加压硝酸生产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复合肥高塔

熔融造粒工艺的推广应用，为企业上马硝酸和硝基复合肥奠定了基础，而且一套装置能

同时生产硝酸铵和硝基复合肥，化解了产品单一的风险，还具有市场调节功能。因此目

前硝基复合肥已成为行业发展热点，进入了新的一轮投资热潮。新建或拟建的硝基复合

肥生产企业有 10 余家包括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赛瑞华强化肥有限

公司、山西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这些在建项目有 4 个规模达到 100

万 t/a 以上，如都能按期建成投产，国内总产能将达到 1500 万吨。 

（二）推广应用和预期效果 

硝基复合肥以其极强的水溶性和硝酸根离子生成的硝酸盐溶于水的特性不但不堵

塞管道，还能让轻度堵管设施重新恢复灌溉功能，特别适合滴灌、喷灌等水肥一体化和

设施农业的发展，推广硝基复合肥必将带动优质、高效、高产的设施农业发展。硝态氮

肥比较适合于蔬菜、果树、烟草、玉米、小麦等作物。我国已经在不同区域、不同土壤、

多种大田和经济作物上进行广泛试点示范，经过精密的观察记载、测试考种、结果分析，

增产增收效果明显。相关资料显示，小麦增产幅度 9.2%，油菜粒增产 20%，玉米增产

22.1%，花生增产 16%，免耕水稻增产 7.35%；使用硝基复合肥做追肥，2 天内麦叶就开

始变墨绿色，作物变化显著，而施用尿素作追肥的对比农田 10 多天后作物才显示增长。

尿素一亩地追肥要用 25～30 千克，而硝基复合肥只用 20 千克，肥效高且施肥成本低。

硝基复合肥还可显著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因此可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农

产品，愉悦人们的口感，有利于食品行业健康发展，促进消费。烟草行业的大量研究表

明：用硝态氮做氮肥，烟草吸收好；以铵态氮做氮肥，烟草吸收受阻，生长不良。这是

因为硝态氮肥能促进烟草对钾离子的吸收，抑制对氯离子的吸收，因此硝态氮肥对烟草

有促进生长、提高品质的作用。在烟草上施硝态氮肥见效快，叶面积大，有利落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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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度好，烟叶糖/碱比适宜，香气足，中、上等烟叶比例大，均价高。根据国外生产烟

叶的经验，基肥至少有 50％、追肥有 80％为硝态氮肥。推广硝基复合肥能够提高烟叶

品质，卷烟的商品价格也更高，有利于烟草行业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国家财政收入。 

我国玉米、棉花、烟草、油菜种植面积已达 50974 万亩，根据相关农业技术指标，

这些经济作物对硝基复合肥的需求量为 3000 万吨，硝基复合肥有着较大的市场空间。

此外，近年来我国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的耕地面积年均增长超过 100 万公顷，目前已达

到 48000 万亩左右，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有着硝基复合肥的巨大潜在市场，仅“十一五”

期间陕西苹果种植就需要 640 万吨硝基复合肥，硝基复合肥也特别适用于新疆、内蒙古

等西部地区的干旱盐碱性土壤。因此，随着我国适合硝基复合肥的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总

种植面积比重的不断上升、科学施肥观的推进以及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硝基复合

肥将面临巨大的发展空间。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

对比情况 

无。 

七、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

调性 

目前仅有 GB/T 10510-2007《硝酸磷肥、硝酸磷钾肥》中涉及到复合肥中硝态氮的

问题，但此标准是以硝酸磷肥工艺为基础编写，受工艺条件的限制，其养分含量相对固

定，已明显不能适应现阶段硝基复合肥的迅猛发展趋势，因此为推动产品优化升级，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亟需建立统一的标准来对硝基肥料进行规范分级。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暂定为推荐性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度办法、

实施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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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基复合肥行业标准出台后，为了贯彻落实标准工作，国家主管部门、生产企业、

技术监督部门和相关从业人员应统一思想认识，努力增强做好标准落实工作的责任感。

应及时加强标准宣贯、政策解读和相关培训工作，推动标准落实；技术监督部门积极主

动的进行市场监督和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在主管部门重视、监督部门尽职尽责、生产

企业诚实守信、流通环节顺畅的合力作用下，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得到保障。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二 О 一四年九月 


